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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2025年度股東會通告

茲通告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下
午二時正在中國重慶市長壽區江南街道江南大道2號重慶鋼鐵會議中心
舉行2025年度股東會（「年度股東會」），以審議並酌情通過本公司下列決
議案。

普通決議案

非累積投票議案

1. 2025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2. 2025年年度報告（全文及摘要）

3. 2025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4. 關於2026年度計劃的議案

5. 2025年度董事會報告

6. 2025年度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薪酬執行情況報告

7. 關於續聘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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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聘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公司2026年度財務和內部
控制審計機構，德勤華永的審計收費是按業務的責任輕重、繁簡程度、
工作要求、所需的工作條件和工時及實際參加業務的各級別工作人員
投入的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等因素確定。2025年度審計服務費用為人
民幣240.83萬元（含稅，含子公司），其中年度財務審計服務費為人民幣
190.00萬元，內部控制審計服務費為人民幣50.83萬元。其2026年度審計費
用將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在不超過2025年度審計費用（即人民幣240.83

萬元）的基礎上決定，董事會依據股東會授權並根據德勤華永工作情況
決定其酬金。

8. 關於制定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薪酬管理制度》的議案

9. 董事、高級管理人員2026年度薪酬方案

上述第8、9項決議案的內容載於本公告之附錄，其他決議案的主要內容
載於本公司2025年度報告和日期為2026年5月27日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匡雲龍

董事會秘書

中國重慶，2026年5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王虎祥先生（執行董事）、匡雲龍先生
（執行董事）、陳應明先生（執行董事）、宋德安先生（非執行董事）、林長春
先生（非執行董事）、周平先生（非執行董事）、盛學軍先生（獨立非執行董
事）、唐萍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郭傑斌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附註：

I. 出席年度股東會的資格

凡於2026年6月23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在本公司股東名冊上登記的股東，在履行必
要的登記手續後，均有權出席本次年度股東會（A股持有人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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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參加年度股東會的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2026年6月23日至2026年6月26日止期間（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本公司H股持有人如要出席年度股東會，須將其轉讓文件及有關股票
於2026年6月22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III. 委託代理人

1. 任何有權出席年度股東會並有表決權的股東，均可委派一人或多人（不論
該人是否為股東）作為其股東代理人，代表其出席及表決。股東（或其代理
人）將享有每股一票的表決權。

2. 須以書面形式委託代理人，由委託人簽署或由其以書面形式正式委託的代
理人簽署。如委託書由委託人授權他人簽署，授權簽署的授權書或者其他
授權文件應當經過公證。經公證的授權書或者其他授權文件連同委託書應
在年度股東會舉行時間（或指定表決時間）24小時前（即不遲於2026年6月25日
下午二時正）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就H股股東的代表委任表
格而言），方為有效。

3. 如委託的股東代理人超過一人，該等股東代理人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決
權。

IV. 其他

1. 股東出席年度股東會，交通及食宿費自理。

2. 資料送達方式可採取來人或掛號郵件送達。

3.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辦公室

地址：重慶市長壽區江南街道江南大道2號公司管控大樓402室
郵政編號：401258

電話：(86)23 6898 3482

傳真：(86)23 6887 3189

聯絡人：彭國菊╱紀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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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董事、高級管理人員薪酬管理制度》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級管理人員薪酬管理制度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充分發揮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董事會決
策及高級管理人員經營管理作用，建立有效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激
勵和約束機制，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促進公司高質量發展，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準則》《重慶
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簡稱「《公司章程》」）及公司相關制度規定，
並結合公司實際，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制度所稱董事，是指公司董事會的全部在職成員，包括內部
董事（含職工董事）、外部董事及獨立董事。本制度所稱內部董事（含職工
董事），是指與公司之間簽訂聘任合同或勞動合同的公司員工或公司管
理人員兼任的董事。本制度所稱外部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擔任除董事外
的其他職務的非獨立董事。本制度所稱獨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擔任除
董事外的其他職務，並與公司及其主要股東、實際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
者間接利害關係，或者其他可能影響其進行獨立客觀判斷關係的董事。

本制度所稱高級管理人員，是指公司總裁、高級副總裁、財務負責人、
董事會秘書、總法律顧問及《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高級管理人員。

第三條 董事、高級管理人員薪酬與公司長遠發展和股東利益相結合，
保障公司的長期穩定發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薪酬與公司效益及工作
目標緊密結合，同時與市場價值規律相符。公司薪酬制度遵循以下原
則：

（一） 薪酬水平與公司經營業績、行業水平、發展階段相匹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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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薪酬與崗位職責、責任大小、風險承擔相統一原則；

（三） 薪酬分配與績效評價、價值創造、長期發展相掛鈎原則；

（四） 激勵與約束並重、短期與長期兼顧、合規與穩健並行原則。

第二章 管理機構

第四條 公司股東會負責審議董事的薪酬考核制度和薪酬方案，公司董
事會負責審議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考核制度和薪酬方案。

第五條 公司董事會負責審議並決定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方案，並
向股東會說明；公司股東會負責審議並決定董事的薪酬方案，並予以披
露。在董事會或者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對董事個人進行評價或者
討論其報酬時，該董事應當迴避。

第六條 公司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負責制定、審查董事及高級管理
人員的薪酬政策與方案、制定考核標準並進行考核；制定薪酬政策與方
案時，應關注高管與普通職工薪酬分配比例，合理確定分配比例關係。

第三章 薪酬標準

第七條 公司獨立董事實行定額津貼制度，具體金額及支付方式由股東
會審議批准。

第八條 在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方任職的外部董事，不在公
司領取薪酬。

第九條 外部董事、獨立董事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關規定履行
職責（如出席公司董事會、列席公司股東會等）所需的合理費用由公司承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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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公司內部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按照公司任職的職務與崗位責任
確定薪酬標準，不得領取董事職務津貼。

第十一條 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含兼任董事的高級管理人員）年度薪酬由
基薪、績效薪、任期激勵（如有）、專項激勵（如有）組成。

（一） 基薪根據崗位層級，結合行業薪酬水平、崗位職責等情況確定，按
月發放。

（二） 績效薪原則上佔年度薪酬標準的比例不低於50%，根據年度績效評
價結果發放，年度績效評價以審計的財務數據為績效評價核心依
據，原則上年度績效獎在年度報告披露後支付，如需預發原則上預
發比例不超過30%。

（三） 任期激勵（如有）。公司根據需要如需建立任期激勵，激勵方案報董
事會審批後執行。

（四） 專項激勵（如有）。公司根據需要如需設置專項激勵，按照「少而精」的
原則，嚴格控制項目及規模。

第四章 薪酬支付

第十二條 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均為稅前金額，公司將按
照國家和公司的有關規定，從薪酬中扣除下列項目，剩餘部分發放給個
人。公司代扣代繳項目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一） 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

（二） 各類社會保險費用、住房公積金等由個人承擔的部分；及

（三） 國家或公司規定的其他應由個人承擔的款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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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在任職期間，發生下列任一情形，
公司有權根據情節輕重減少、停止支付未支付的績效薪酬和中長期激
勵收入，全額或部分追索已發放的績效薪酬及中長期激勵收入：

（一） 因財務造假、信息披露違法違規等原因導致公司財務報告被追溯
重述，且該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對相關行為負有責任的；

（二） 存在資金佔用、違規擔保等違法違規行為，且該董事、高級管理人
員負有過錯責任的；

（三） 因履職不當導致公司發生重大損失，經薪酬與考核委員會認定應
承擔責任的；

（四） 其他根據法律法規或本制度規定應追索薪酬的情形。

第五章 薪酬調整

第十四條 薪酬體系應為公司的經營戰略服務，並隨著公司經營狀況的
不斷變化而作相應的調整以適應公司的進一步發展需要。薪酬體系應
與公司經營業績、個人業績相匹配，與公司可持續發展相協調。

第十五條 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調整依據為：

（一） 同行業薪酬增幅水平：市場薪酬報告或公開的同行業的薪酬數據，
作為公司薪酬調整的參考依據；

（二） 通脹水平：參考通脹水平，以使薪酬的實際購買力水平不降低作為
公司薪酬調整的參考依據；

（三） 公司經營業績及個人績效考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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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組織結構調整；

（五） 崗位發生變動的個別調整。

第十六條 調整董事、高級管理人員薪酬標準的，由董事會薪酬與考核
委員會提出，分別履行相應決策程序。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七條 本制度未盡事宜，按照國家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
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執行；本制度如與國家日後頒佈的法律、行政法
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和經合法程序修改後《公司章程》相抵觸時，
按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執
行。

第十八條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會負責解釋。

第十九條 本制度自公司股東會審議通過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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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董事、高級管理人員2026年度薪酬方案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級管理人員2026年度薪酬方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準
則》《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簡稱「《公司章程》」）及重慶鋼鐵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相關制度規定，並結合公司實際，制定本
方案。

一、 適用對象

適用於公司2026年度在職的全體董事、高級管理人員。

二、 適用期限

本方案適用期限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三、 薪酬方案

本方案嚴格遵循《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薪酬
管理制度》確立的薪酬與經營業績匹配、權責利統一、績效掛鈎、激
勵與約束並重的核心原則，針對不同類別人員制定差異化薪酬標
準，具體如下：

（一） 獨立董事、外部董事薪酬標準

1. 獨立董事實行定額津貼制，年度津貼標準為18萬元╱年（稅
前），無其他薪酬。

2. 在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方任職的外部董事，不
在公司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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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述人員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規定履行職責（出席董
事會、列席股東會等）所需的合理費用，由公司據實承擔。

（二） 內部董事薪酬標準

按其在公司任職的崗位標準領取薪酬，不額外領取董事職務津
貼。

（三） 高級管理人員薪酬標準

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年度薪酬由基薪、績效薪、專項獎勵組成。
其中績效薪佔比原則上不低於年度薪酬總額的50%。具體規則
如下：

1. 基薪

根 據 崗 位 層 級，結 合 行 業 薪 酬 水 平、崗 位 職 責 等 情 況 確
定，按月發放。

2. 績效薪

與公司年度經營業績、個人績效考核結果等掛鈎，原則上
在年度報告披露後支付，如需預發，預發比例不超過30%。

3. 專項激勵（如有）

公司根據需要如需設置專項激勵，按照「少而精」的原則，嚴
格控制項目及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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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薪酬支付與管理

（一） 本方案項下所有薪酬均為稅前金額，公司依法代扣代繳個人所
得稅、個人承擔的社保及住房公積金等應扣款項。

（二） 人員因換屆、辭職等原因離任的，按實際任職期限核算發放薪
酬。

（三） 任職期間出現財務造假、信息披露違規、違規擔保、履職不當
致公司重大損失等情形的，公司有權按情節輕重，止付未發放
的績效薪酬、任期激勵，並可全額或部分追索已發放的相關收
入。

五、 其他規定

（一） 本方案中董事薪酬需提交公司股東會審議批准，高級管理人員
薪酬需提交公司董事會審議批准。

（二） 薪酬調整、相關評議事項，按公司制度及監管規定履行決策程
序，關聯人員依法迴避。

（三） 本方案未盡事宜，按國家法律法規、《公司章程》及公司薪酬管
理制度執行；與後續新規衝突的，按新規執行。

（四） 本方案由公司董事會負責解釋。




